密云县档案局行政许可办理流程

 行政许可事项：向非国家档案馆出卖集体所有、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审批
法定实施主体：密云县档案局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十六条第二款（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十七条（1999年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第5号令）
3、《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第二十三条（2001年市人大常委会第45号公告）
办理时限：10个工作日（从制发受理通知书之日算起，截止到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
收费标准：本行政许可项目不收费。
申请方式：本行政许可项目需由申请人到行政机关办公场所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办理程序：
一、受理
条件：申请本项行政许可所需提交材料：
1、申请书
2、申请单位介绍信或个人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3、受让单位或个人出具的意见书
4、档案原件及其复印件
标准：申请人提交的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
本岗位责任人：法制科受理人员。
岗位职责及权限：
接收申请材料，当场制发接收材料书面凭证；
按照受理标准进行查验，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制发受理通知书，填写审批表，与申请材料一并转审查人员；
申请材料不符合标准的，不予受理，将申请人的相关权利、投诉渠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同时，向市法规处备案；
申请材料不齐或有误的，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和要求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时限：2个工作日内完成（2日之内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视为受理）。
二、审查
    标准：
    拟出卖的非国家所有的档案，是否属于下列禁止向国家档案馆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出卖档案的范围： 
    1、清代和清代以前的档案（依据1990年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第1号令）； 
    2、民国时期具有重要价值的档案（依据同上）；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军队、团体所形成的档案（依据同上）；
    4、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以及著名历史人物的手迹、手稿、信札、日记、声像、谱牒等档案（依据同上）；
    5、其他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的档案（依据同上）；
    （一）业务指导科岗位责任人：业务指导科科长
    岗位职责及权限：
    按照审查标准进行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后，提出同意/不同意批准的审查意见及理由，填写审批表，与申办材料一并转法制科审查人员。 
    时限：3个工作日内完成。
   （二）法制科审查岗位责任人：法制科科长
    岗位职责及权限：
    按照审查标准进行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后，提出同意/不同意批准的审查意见及理由，填写审批表，与申办材料一并转审定人员。
    时限：3个工作日内完成。
    三、审定
    标准：同审查标准。
    本岗位责任人：主管局长 
    岗位职责及权限：
    按审定标准对审查意见进行审定。

    对审查意见进行审定后，作出准予/不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在审批表上予以注明，与申办材料一并退受理人员。
    时限：4个工作日内完成。 
    四、告知
    工作标准：
    1、及时、准确告知申办人办事结果；
    2、制发的文书完整、正确、有效；
    3、留存归档的审批文书材料齐全、规范。
    本岗位责任人：法制科受理人员。
    岗位职责及权限：按照工作标准进行告知，制发行政许可文书并归档。
    时限：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决定书（准予/不准予）。
    五、监督检查举报：
    许可事项政策咨询电话：69044637

   本单位举报监督电话：69042588

  行政许可事项:特殊情况需要变更向国家档案馆移交档案期限的审批
    法定实施主体：密云县档案局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1999年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第5号令）
    2、《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2001年市人大常委会第45号公告）
    办理时限：10个工作日（从制发受理通知书之日算起，截止到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
    收费标准：本行政许可项目不收费。
    申请方式：本行政许可项目需由申请人到行政机关办公场所提出行政许可申请。
   地址：密云县档案局法制科（电话：69044637）

 办理程序：
    一、受理
    条件：申请本项行政许可所需提交材料：
    1、申请书
    2、申请单位介绍信
    3、变更向国家档案馆移交档案期限理由的说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
    4、变更向国家档案馆移交档案期限的政策法规依据（依据同上）。
    标准：
    申请人提交的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
    本岗位责任人：法制科受理人员。
    岗位职责及权限：
     接收申请材料，当场制发接收材料书面凭证；
    按照受理标准进行查验，申请材料符合标准的，制发受理通知书，填写审批表，与申请材料一并转审查人员；
    申请材料不符合标准的，不予受理，将申请人的相关权利、投诉渠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同时，向法制科科长备案；
    申请材料不齐或有误的，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和要求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时限：2个工作日内完成（2日之内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视为受理）。
    二、审查
    标准：
    1、拟延长向国家档案馆移交期限的档案是否属于专业性较强或者需要保密的情况（依据1999年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第5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三款）；
2、拟提前向国家档案馆移交的档案是否属于已撤销单位或者保管条件恶劣可能导致不安全或者严重毁坏的情况(依据同上)；
    3、变更向国家档案馆移交档案期限的申请是否与国家和本市制定的档案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相抵触（依据国家档案局国档发[1992]6号,《档案法规体系方案》）。
    （一）业务指导科审查岗位责任人：业务指导科科长 
    岗位职责及权限：
    按照审查标准进行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后，提出同意/不同意批准的审查意见及理由，填写审批表，与申办材料一并转法规处审查人员。
    时限：3个工作日内完成。
    （二）法制科审查岗位责任人：法制科科长 
    岗位职责及权限：
    按照审查标准进行审查。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后，提出同意/不同意批准的审查意见及理由，填写审批表，与申办材料一并转审定人员。 
    时限：3个工作日内完成。
    三、审定
    标准：同审查标准。
    本岗位责任人：主管局长 
    岗位职责及权限：
    按审定标准对审查意见进行审定。
    对审查意见进行审定后，作出准予/不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在审批表上予以注明，与申办材料一并退受理人员。
    时限：4个工作日内完成。
    四、告知
    工作标准：
    1、及时、准确告知申办人办事结果；
    2、制发的文书完整、正确、有效；
    3、留存归档的审批文书材料齐全、规范。
    本岗位责任人：法制科受理人员。
    岗位职责及权限：
    按照工作标准进行告知，制发行政许可文书并归档。
    时限：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政许可决定书（准予/不准予）。
    五、监督检查举报：
    许可事项政策咨询电话：69044637
    本单位举报监督电话：6904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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